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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作为澜湄合作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澜沧江-

湄公河区域与全球环境治理圆桌对话：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基础

设施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顺利召开。本次圆桌对话由生态环境部指

导，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支持，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

交流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和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

办，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同济大学、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

中心（深圳）、乐施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野生生物

保护学会协办。来自生态环境部及相关直属单位、湄公河国家驻华

大使馆、湄公河国家气候与环境部门、相关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及

企业等代表参加了会议。

澜沧江-湄公河区域与全球环境治理圆桌
对话： 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基础设施
顺利召开

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环

境合作中心副主任李永红、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处长陈志华、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本杰明（ Benjamin

Sukanjanajtee）、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方雄出席会议并

致开幕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

视员叶燕斐、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基础设施部门主任罗恩·帕

尔默（Rowan Palmer）分别就绿色金融支持澜湄区域气候韧

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澜湄流域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

实践原则作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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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是李克强总理在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于2017年1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心旨在推
动澜湄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为澜湄国家提供环境与发展对话平台，提升区域环境

管理能力、推进区域环保产业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陈志华表示，气候变化一直是澜湄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与湄公河国
家通过多种形式有效推进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共同提升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期待加快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澜湄环境区域合作机制的衔接与共建共享，策
划澜湄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方案，聚焦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
领域，结合区域特色共同设计和实施有关合作项目。

澜湄环境合作简报

李永红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圆桌旨在加强澜湄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
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交流和经验分享，不仅是落实领导人倡议的重要举措，也是
澜湄合作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今年正值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周年，作为区域环
境合作的倡导者，中方愿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继续与区域各国一道，推动澜湄流
域绿色、低碳发展，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会议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区域环境合作重点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加强务实
合作，推动环境政策主流化，加快澜湄流域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促进区域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与气候变
化适应与减缓及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工作的协同推进。会议设置了澜湄碳中和行动：能源创
新解决方案实践、澜湄区域应对气候变化与水环境治理协同合作等两个专题论坛。参会代表就区域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可再生能源实践、园区污水处理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希望通过加强澜湄区域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务实
推进气候与生态环境项目合作，推动构建澜湄气候与环境合作网络，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提升澜湄
环境合作参与度和广泛性。

本杰明在致辞中表示，泰国政府致力于向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型，确保后
疫情时代实现经济绿色复苏。泰国期待与区域各国开展更深入的环境合作，促
进区域合作机制相互促进，相信澜湄区域环境合作对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
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助力落实巴黎协定和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雄表示，云南省多年来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务实合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今年将在昆明市举办，云南
省愿与湄公河国家继续加强交流，推动开展气候变化、绿色低碳、生物多样性领
域的联合研究、能力建设和示范合作项目，合力打造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推动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叶燕斐介绍了中国通过绿色金融支持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实践，
他期待澜湄区域未来可以结合各国低碳发展目标制定澜湄流域碳排放规划，并
在可持续基础设施融资中引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开发机构，
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与专长，推动区域基
础设施的可持续建设与运营。

罗恩·帕尔默介绍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良好实践原则，
从战略规划、全面生命周期的可持续评估、创新融资、避免环境影响、资源效率
与循环利用、透明、包容和参与性决策等十个方面提高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规划
和运营。


